
高雄市立右昌國中 10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 10月 2日上午 7時 45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三樓校史室 

主席：黃校長永璋                             記錄：蔡怡樺 

出席人員：當然委員、導師代表、專任教師代表、教師兼行政代表、職員工代

表、家長代表（詳簽到表） 

一、 主席報告：(略) 

二、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1. 本校 108學年度校長遴選學校特色、需求及待解決問題暨校長遴選委

員會議推薦列席名單。 

2. 修訂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案。 

3. 訂定本校課務編配小組組成成員與推選方式。 

共三個提案已如期執行完畢。 

三、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表案（附件一、二），請

討論。 

說明： 

1. 依據 108.8.9高市教中字第 10835376000 號函修正「高雄市國民中學教

師及兼任行政職務人員每週授課節數編排要點」、「附表一高雄市立國民

中學普通班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參考表(課稅方

案)」、「附表二：高雄市立國民中學特殊教育班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每週授課節數參考表(課稅方案)」、「附表三：高雄市立國民中學體育班

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參考表(課稅方案)」、高市教社字

第 0135556100號函「本市國中補校工作人員准予適用教育部課稅配套

『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計畫』相關事宜會議紀錄」辦理。(附件三、

四、五)。 

2. 班級數：普通班 35班、體育班 3班，身障資源班 2班，資優資源班 3

班，體育資源班 1班，合計 44班。 

3. 教師數：教師編制 102人，實際聘任 101人(含正式 96人、留職停薪代

理 1人、實缺代理 2人、增置代理 2人)，保留缺額未聘 1人(預留給正

式體育專長教練)。 

4. 兼課時數：實際兼課總節數 401節(校內正式教師兼課 217節、外聘兼課

108.01教師人數分析表(附件一).doc
108.01各科教師每週授課節數標準表(附件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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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兼課 184節)。 

決議：出席委員 17人決議通過此授課節數安排。。  

提案二：訂定本校參與「高雄區 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優先免試入學高中

高職之比例及人數」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校 107.9.26 校務會議通過，108學年度之優先免試入學對應 3高

中 2高職分別為鳳山高中、新莊高中、中山高中、高雄高工、三民家商，

參與比例各 20%。 

2. 提請本校校務會議通過 109學年度參與優先免試入學 3高中 2高職之學

校及比例，高中高職每校最低為 15%，最高為 40%。 

106～108學年度參與優先免試入學之比較 

學校名稱 
106年人數 107年人數 108年人數 

招生 保障 錄取 招生 保障 錄取 招生 保障 錄取 

☆鳳山高中 755 0 10 718 0 5 681 5 10 

☆新莊高中 506 7 19 522 7 14 498 6 10 

☆中山高中 546 18 62 564 20 43 537 15 50 

☆高雄高工 905 0 6 856 0 6 838 8 12 

☆三民家商 592 8 10 597 7 10 577 7 7 

中山大學附中 212 0 20 212 0 31 200 0 14 

左營高中 546 29 30 554 25 27 537 0 14 

楠梓高中 351 0 23 354 0 16 345 0 19 

海青工商 629 13 29 631 15 20 614 0 20 

岡山農工 606 0 7 549 0 6 532 0 8 

附議：委員提議免試入學學校鳳山高中 20%降為 15%、新莊高中 20%、中山高

中 20%降為 15%、高雄高工 20%、三民家商提升為 30%。 

決議：出席委員 5人同意維持原案、7人同意附議修正案，附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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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修訂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辦法案，請討論。 

說明： 

1. 鑒於坊間電動自行車通常有解限速方式或可自行改裝加速系統，造成騎

乘者行車速度過快，易造成交通外。研擬修法禁止學生騎乘電動自行車

通學，以保護學生安全。 

修訂如下: 

   2.原條文: 十一、學生生活行為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記小過： 

增列: （十四）騎乘電動自行車者。 

附議：委員提議記警告 2次。 

決議：出席委員 12人同意維持原案，3人同意附議修正案，原案通過。 

提案四：有關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設置委員組成人數，

各設置委員 15人，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條規定：本會

置委員五人至十九人，其組成方式如下：一、當然委員：包括校長、家

長會代表、教師會代表各一人。校長因故出缺時，以代理校長為當然委

員；學校尚未成立教師會者，不置教師會代表。二、選舉委員：由全體

教師選(推)舉之。本會委員之總額及委員選 (推) 舉之方式，由校務會

議議決。 

2. 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9條規定：考核會

由委員九人至十七人組成，除掌理教務、學生事務、輔導、人事業務之

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一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

並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任期一年。委員之總數，由校務會議議決。 

3. 本校援例依據本校 97年 8月 25日校務會議決議，上述兩委員會各設置

委員 15人。 

決議：出席委員 15人決議通過。 

提案五：擬修正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請

討論。 

說明：依據高雄市政府 108年 7月 22日高市府人考字第 10830663700 號函修

正「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性騷擾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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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規定，本校辦法依據來函修正部分規定。 

決議：出席委員 18人決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時間：108年 10月 2日 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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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 
附件一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108學年度第1學期教師人數分析表 

科目 
編  制 

教師數 

現有正式教師 

(不含留職停

薪、長假) 

實缺代理 
留職停薪 

代理 

三個月以

上長假代

理 

保留缺額 

（含留職停

薪、長假未

聘代理） 

備註 

國文 17 18     單科超額 1人 

英語 11 10     增置 1人 

數學 11 11      

地理 5 5      

公民 4 4      

歷史 6 6      

生物 3 3  1    

理化 7 6 1     

地球科學 2 2      

生活科技 2 2      

健教 3 3      

體育 6 6      

輔導 3 3      

童軍 2 2      

家政 2 2      

視覺藝術 2 2      

音樂藝術 2 2      

表演藝術 1 1     增置 1人 

電腦 2 2      

特殊教育 8 4 1     

體育專長 1 0      

專任輔導 2 2      

合計 102 96 2 1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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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每週授課節數標準表 

 

職別 
每週授課

節數 
備註 

主任 

(教、學、總、輔) 
1 

1、授課課程應以本科系相關科系辦理，本科節數應超過

二分之一。 

2、授課科目（含本科）以 3科原則（不含班會、聯課活

動）。 

3、資訊推動小組執行秘書比照組長排課（1人）。 

4、童軍團團長減 2節（2人）。 

5、兼任輔導教師減 10節（部補助 1人）、減 6節（局補

助 2人）。 

6、專任輔導教師比照主任排課。 

7、技藝學程隨班輔導老師減 2節（4人）。 

8、系統管理師減 4節（1人）。 

9、資訊秘書減 4節（1人）。 

10、協辦教務、學務行政工作減 3節（2人）。 

11、協辦教務、學務行政工作減 4節（1人）。 

12、協辦教務、學務行政工作減 5節（2人）。 

13、各年級級導師、專任教師代表減 2節（4人）。 

14、午餐執行秘書減 3節(1人)。 

補校主任 4 

組長 4 

導師 

國文科 12 

其他學科 13 

專任 

教師 

國文科 16 

其他學科 18 

特殊

教育

班 

導師 12 

專任教師 16 

體育班專任教師 14 

借調學諮中心 2 

借調國教輔導團 2 

依據 108.8.9高市教中字第 10835376000 號函修正「高雄市國民中學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人員每週授

課節數編排要點」、「附表一高雄市立國民中學普通班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參考表(課

稅方案)」、「附表二：高雄市立國民中學特殊教育班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參考表(課稅

方案)」、「附表三：高雄市立國民中學體育班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參考表(課稅方

案)」、高市教社字第 10135556100號函「本市國中補校工作人員准予適用教育部課稅配套『降低國中小

教師授課節數計畫』相關事宜會議紀錄」辦理。(附件三、四)。 



  

高雄市立右昌國民中學107學年度第1學期兼行政職務教師減授課一覽表 

減課人員職稱 姓名 登記授課科目 減授課時數 備註 

資訊執秘 蔡金晃 生物 14 比照組長 

系統管理師 蘇郁汝 數學 4  

資訊秘書 林洸亨 電腦 4  

技藝班協同教學教師 1 陳韋伸 國文 2  

技藝班協同教學教師 2 林武慰 數學 2  

技藝班協同教學教師 3 董惠菁 美術 2  

技藝班協同教學教師 4 黃源弘 電腦 2  

午餐秘書 林葦婷 地理 3  

專任輔導教師 黃冠仁 輔導 17 比照主任 

專任輔導教師 郭珮君 輔導 17 比照主任 

輔導教師 1 陳亮位 輔導 10 部補助 

輔導教師 2 朱金鳳 輔導 6 局補助 

輔導教師 3 張令恬 英語、輔導 6 局補助 

協辦行政 1 朱慧珍 國文 5 108學年度新課綱

業務減授2節鐘點 
協辦行政 2 謝玫芳 英語 5 108學年度新課綱

業務減授2節鐘點 
協辦行政 3 吳佳穎 地理 3  

協辦行政 4 莊美蘭 數學 3  

協辦行政 5 謝宜均 國文 4  

童軍團長 1 楊莉莉 童軍、公民 2  

童軍團長 2 莊惠如 家政 2  

級導(一年級) 俞柏光 數學 2  

級導(二年級) 孫進廷 英文 2  

級導(三年級) 詹坤惠 英文 2  

專任代表 李姿慧 國文 2  

國教輔導團專任輔導員 陳筱姍 國文 16  

國教輔導團專任輔導員 謝若姸 公民 16  

國教輔導團專任輔導員 林啟祥 地科、英語 16  

國教輔導團教學支持團

隊兼任輔導員 
林健豐 英語 8  

 



  

附件三 



  

 



  

 

 



  

 

 



  

 

 

 



  

附件四 

101.8.16高市教社字第 10135556100號函 

研商本市國中補校工作人員准予適用教育部課稅配套 

「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計畫」相關事宜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 7月 25日(星期三 )下午 2時 30分 

地點：本局高風大樓東側會議室 

主席：陳副局長金源                       記錄：葉淑美  

出席單位人員：（如附件）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工作報告 

一、查教育部 100 年 8 月 23 日臺國(四)字第 1000121897 號函知各縣市政府 101

年度國民中小學教職員課稅經費核定暫分配數，其中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

數，國中小均減 2節，國小導師再減 2節，以增加老師備課時間為原則。（附

件一） 

二、教育部又於 100 年 10 月 28 日臺國(四)字第 1000186864A 號函示有關課稅配

套方案之「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計畫」實施期程調整至 101 年 1 月 1 日

起實施。（附件一） 

三、本市補校主任反應課稅前與課稅後均上六節課，國中補校主任、組長之授課

節數並未比照減課，並無享有因課稅而降低授課節數。 

四、上開一、二項有關課稅配套方案之「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計畫」實施並

未涵蓋國中補校主任、組長。惟為維護補校工作人員權益，本局業報請教育

部函釋在案。 

五、本局前於本（101）年 1 月 11 日高市社教字第 10130347800 號函向教育部請

示有關課稅配套方案之「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計畫」，其對象准予擴及國

中小補校工作人員，本案經教育部函釋略以（附件二）：  

（一）查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費實施要點第 3 點補助

原則規定略以：「核定分配數，依據全國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師數計列」。 

（二）復查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各級國民補習學校及進修學

校，置校務主任 1人，由原屬學校專任教師兼任，襄助校長推展校務」。 

（三）另查 本局「國民中小學附設補習學校實施要點」第 2點及第 3點略以：國

民中小學附設補習學校(以下簡稱國中小補校)置校長 1人，由原學校校長

兼任，綜理校務，下置教務主任、幹事及教師等人，由校長聘請合格人員

兼任。是以，補習學校之相關行政人員係由原學校之專任教師兼任。 

（四）綜上，國民中小學補校行政人員係由國民中小學之專任教師兼任，爰有關調

整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專案經費亦包含在內，應不得重複計算教師員額

之補助。 

六、另查教育部 101年 3月 29日臺國（四）字第 1010043941號函「課稅配套之調

整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費實施計畫 Q&A」Q&A之 Q 15略以（附件三）：  

Q15：國中小補校行政人員及導師是否於課稅配套補助範圍內？ 



  

A15：依行政院 99 年 5 月 5 日院臺財字第 0990025404 號函同意備查之課稅配套方

案，教育部相關配套措施（含約聘僱行政人力、約聘僱輔導人力、調整導師

費及教師授課節數等）僅適用於正規學制，不包含國民中小學附設國民補習

學校。 

  七、承上，為配合 101 年 1 月 1 日起國中小教師開始課稅政策，國中部分，教師均

減課 2 節，然並未包函補校主任，爰本市鼎金國中會同部分補校主任於 101 年

5月 23日至局反映略以（附件四）： 

（一）國中補校主任本為各校專任教師兼任補校主任行政工作，本應為此次減授之

當然對象之一。 

（二）再查，本局 101年 3月 16日高市社教第 10131846500號函，說明二之(四)

點略以：國民中小學補校行政人員係由國民中小學之專任教師兼任，爰有關

調整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專案經費亦包含在內，應不得重複計算教師員

額之補助。 

（三）依據 101年 1月 1日起，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工課稅措施，國

中部份，教師均減課 2節（依據教育部 100年 10月 28日臺國(四)字第

1000186864A號、高市四維教中字第 1000091046號）。 

（四）然又於公文(高市四維教中字第 1000091046號)附表備註欄第四點中載明，

補校主任之授課節數依其相關規定辦理(目前高雄市教育局社教課單行法規

定補校主任授課為每週 6節課)。  

（五）根據以上說明，請鈞長統一發文各補校說明，為配合課稅方案，應由原先每

週基本授課 6節課減為 4節課，以利法規全體適用之課稅減課之精神，導師

費也應一併處理。 

 

參、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市國中補校主任授課節數是否調整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本局對於國中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人員及國中小補校主任授課節數相關規

定如下： 

一、依「高雄市國民中學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人員每週授課節數編排要點」略

以：補校主任、組長之授課節數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二、另依本市「國民中小學附設補習學校實施要點」規定略以：日校專任教師

兼任國中補校校務主任得准予依照「國民中學兼職教師每週 任課時數表」

酌減授課時數，並以每週固定授課六小時為準。 

三、本市補校主任授課節數係依本市「國民中小學附設補習學校實施要點」辦

理，國中補校主任授課節數為 6節，其並非依據「高雄市國民中學教師及

兼任行政職務人員每週授課節數編排要點」排定，因之其適用教育部課稅

配套方案之「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計畫」存在疑義，同時造成國中補

校主任在課稅前與課稅後均上六節課，並無享有因課稅而降低授課節數之

措施。 

決議：一、補校工作人員(補校主任、組長、教師)皆為編制內員額，符合實施課稅

配套方案之「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計畫」之對象，爰為配合課稅配



  

套方案之「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計畫」，本市國中補校主任每週授

課節數由 6節降低 2節，並自 101年 1月 1日起開始實施。 

    二、上開授課節數需配合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授課節及導師費

實施計畫」共同執行，如教育部補助計畫中止，其課稅方案之降低授課

節數亦同步停止，回復原訂授課節數。 

    三、請社教科儘速修訂「高雄市國民中小學附設補習學校實施要點」。 

案由二：有關本市補校導師費是否調整乙案（2000調整為 3000），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查教育部 101年 3月 29日臺國（四）字第 1010043941號函「課稅配套之調

整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費實施計畫 Q&A」Q&A之 Q 15略以： 

Q15：國中小補校行政人員及導師是否於課稅配套補助範圍內？ 

A15：依行政院 99年 5月 5日院臺財字第 0990025404號函同意備查之課稅配

套方案，教育部相關配套措施（含約聘僱行政人力、約聘僱輔導人力、

調整導師費及教師授課節數等）僅適用於正規學制，不包含國民中小學

附設國民補習學校。 

二、查目前本市補校導師費依規定為 2000 元，而日校導師費因配合「課稅配套

之調整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費實施計畫」則由 2000 調整為 3000 元。（本科

曾電洽台中、彰化、屏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處），該等縣市目前仍按援

例支給補校導師費 2000元）。 

三、目前教育部正發函至各縣市政府，調查公立國民補習學校、高級中學及職業

進修學校導師費意見調查表。 

決議：俟教育部統一訂定規範後配合辦理。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01年 7月 25日 16時 40分 

 

一、教育部於 100年 8月 23日臺國(四)字第 1000121897號函知各縣市政府 101年度國民中小學

教職員課稅經費核定暫分配數，其中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國中小均減 2節，國小導師

再減 2節，以增加老師備課時間為原則（附件 1）。本市國中補校主任反應課稅前與課稅後均

上六節課，國中補校主任、組長之授課節數並未比照減課，並無享有因課稅而降低授課節數。 

二、另查教育部 101年 3月 29日臺國（四）字第 1010043941號函「課稅配套之調整教師授課節

數及導師費實施計畫 Q&A」Q&A之 15略以（附件 2）： 

Q15：國中小補校行政人員及導師是否於課稅配套補助範圍內？ 

A15：依行政院 99 年 5 月 5 日院臺財字第 0990025404 號函同意備查之課稅配套方案，本部

相關配套措施（含約聘僱行政人力、聘僱輔導人力、調整導師費及教師授課節數等）僅適用

於正規學制，不包含國民中小學附設國民補習學校。 

 

教育部 101年 2月 8日臺國(四)字第 1010008213號函函釋（附件 3）；國民中小學補校行政人員

係由國民中小學之專任教師兼任，爰有關調整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專案經費亦包

含在內，應不得重複計算教師員額之補助，即補校工作人員（補校主任、組長、教師）



  

皆為編制內員額，符合實施課稅配套方案之「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計畫」之對象。 

二、本市補校主任授課節數係依本市「國民中小學附設補習學校實施要點辦理」，國中補

校主任授課節數為 6節（附件 4），並非依據「高雄市國民中學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

人員每週授課節數編排要點」排定（附件 5），故無法適用教育部課稅配套方案之「降

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計畫」。造成國中補校主任課稅前與課稅後均上六節課，國中

補校主任、組長之授課節數並未比照減課，並無享有因課稅而降低授課節數。擬請

修正本市「國民中小學附設補習學校實施要點辦理」以配合教育部課稅配套方案之

「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節數計畫」 



  

附件五 

 



  

 

 



  

提案三附件 

高雄市右昌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辦法 
105年 10月 11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辦法依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1 年 11 月 1 日高市教中字第 10137562300 號函「高雄市國民中學

學生獎懲實施要點」、101 年 08 月 01 日高市府教高字第 10135123900 號函「高雄區高中高職免

試入學作業要點」及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訂定之。 

二、學生之獎懲，應力求審慎客觀，並審酌下列原則，以為獎懲輕重之標準： 

（一）年齡之長幼。 

（二）年級之高低。 

（三）智商之差異。 

（四）動機與目的。 

（五）態度與手段。 

（六）行為之影響。 

（七）家庭之因素。 

（八）平日之表現。 

（九）次數及頻率。 

（十）其他。 

三、學生生活行為表現良好，但不合於嘉獎以上之獎勵者，應予當面口頭嘉勉。 

四、學生之獎勵與懲罰及輔導種類如下： 

（一）獎勵：嘉獎、小功、大功、獎品、獎狀、獎金、獎章、其他特別獎勵。 

（二）懲罰及輔導措施：警告、小過、大過、假日輔導、心理輔導、留校察看、建議調整就讀班

級或改變學習環境、家長或監護人帶回管教、移送司法機關或相關單位處理、其他適當措

施，其執行方式應經學校獎懲會通過。 

五、學生生活行為表現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嘉獎獎勵之： 

（一）服裝儀容經常整理並合於規定，足為同學模範者。 

（二）日常生活行為（例如禮節周到、節儉樸素等）足為同學模範者。 

（三）維護團體整潔、秩序成績優良或愛護公物有具體表現者。 

（四）協助班級或全校性事務（例如值週、值日、班級幹部、社團幹部、聯會主席、糾察隊、服

務隊、司儀、旗手等）表現良好者。 

（五）熱心參與團體活動表現優良者。 

（六）拾物（金）不昧，價值微薄者。 

（七）生活言行較前進步有具體表現者。 

（八）參加各種服務成績優良者。 

（九）參加教育部、局主辦或註明教育部、局核准(備)文號之區域性（縣市性）競賽第四名至第八

名者；或代表學校參加非教育單位舉辦之活動，榮獲第二、三名或優等、甲等者。 

（十）其他優良行為應予嘉獎者。 

六、學生生活行為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小功獎勵之： 

（一）敬老扶幼，有具體事實者。 

（二）行為誠正，足以表現校風，有具體事實者。 

（三）愛護公物，使團體利益不受損者。 

（四）全學期協助班級或全校性事務（例如值週、值日、班級幹部、社團幹部、聯會主席、糾察

隊、服務隊、司儀、旗手等），負責盡職成效優異者。 

（五）見義勇為，能保全團體或同學利益者。 

（六）拾物（金）不昧，價值貴重者。 

（七）檢舉弊害，經查明屬實者。 

（八）參加校外活動，增進校譽者。 

（九）參加教育部、局主辦或註明教育部、局核准(備)文號之全國性競賽第四名至第八名者或區域

性（縣市性）競賽前三名者；或代表學校參加非教育單位舉辦之活動，榮獲特第一名或特

優者。 



  

（十）其他優良行為應予記小功者。 

七、學生生活行為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大功獎勵之： 

（一）愛護學校或幫助同學，有具體特殊事實表現，增進校譽者。 

（二）提供優良建議，並能率先力行，增進校譽者。 

（三）拾物（金）不昧，其價值特別貴重者。 

（四）檢舉重大弊害，經查明屬實者。 

（五）參加校外各種服務，成績特優者。 

（六）參加教育部、局主辦或註明教育部、局核准(備)文號之國際性競賽前八名者或全國性競賽前

三名者。 

（七）其他優良行為應予記大功者。 

八、學生生活行為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除記大功外，應予特別獎勵： 

（一）在同一學年度內記滿三大功後，復有記大功之事實者。 

（二）長期表現孝敬父母，尊敬師長，友愛兄弟姊妹或同學，有特殊事實值得表揚者。 

（三）經常幫助別人，為善不欲人知，經查明屬實，值得特殊表揚者。 

（四）有特殊優良行為，堪為全校學生之模範者。 

（五）揭發不法活動，經查明屬實，因而未造成不良後果者。 

（六）其他優良行為應予特別獎勵者。 

九、學生生活行為偶犯錯誤，情節輕微，未達記警告以上處罰者，應予當面口頭訓誡或糾正。 

十、學生生活行為合於下列之一者，應予記警告： 

（一）違反本校相關生活規定（如違反手機使用規定、服儀不合規定、單車雙載、上學遲到、邊

走邊吃、騎車未戴安全帽、走廊奔跑嬉戲、深夜滯留網咖、網路上不當批評同學或師長…

等），情節輕微者。 

（二）言行不當、禮貌不周、口出穢言、亂丟垃圾，經勸導或糾正後仍不知改正者。 

（三）與同學爭吵、毆打他人或打架事件聚眾圍觀，情節較輕微者。 

（四）不聽班級幹部善意勸告者，或上課不專心聽講，經勸導後，仍不知改正者。 

（五）無故不參加升降旗典禮及各項集會，或態度輕浮者。 

（六）擔任糾察、值週、值日不盡責或擔任班級幹部不盡職，影響工作推動者。 

（七）未按時繳交週記（生活札記）、作業或學校作業抽查，經催繳無效及抄襲作業、報告者。 

（八）破壞公物、隨地吐痰、拋棄髒物，影響環境衛生，情節輕微者。 

（九）攜帶或閱讀不良之書刊或圖片者。 

（十）參加公眾服務或團體活動不熱心者。 

（十一）偷竊行為、強行借用財物或拾物不送招領據為己有，情節輕微者。 

（十二）違反刑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或著作權法，情節輕微者，相關行為如下： 

1.偷閱他人日記或信件者、無故窺視他人之電子郵件或檔案者。 

2.無故將學校提供之網路帳號借予他人使用者。 

3.隱藏或使用虛假帳號侵入校園網路者，但經明確授權得匿名使用者不在此限。 

（十三）涉足危險水域者。 

（十四）其他不良行為，情節輕微應予記警告者。 

十一、學生生活行為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記小過： 

（一）試場違規，情節輕微者。 

（二）欺騙師長、同學或朋友，情節輕微者，或行為不檢經警告不改者。 

（三）因故聚眾擾亂團體秩序、毆打、霸凌他人或打架事件助陣，情節輕微者。 

（四）不服從糾察隊糾正者。 

（五）出入未滿十八歲不得涉足之場所者。 

（六）冒用或偽造家長文書、印章或塗改點名簿、請假單、作業成績者。 

（七）邀約校外人士到校滋事，影響校園安寧者。 

（八）蓄意損壞公物，情節較重者。 

（九）攜帶酒品與香菸(含電子菸)、喝酒、抽煙(含電子菸)、賭博或嚼檳榔經查明屬實者。 

（十）翻牆進出校園、不假離校者或無故不參加重要集會者。 

（十一）偷竊行為、強行借用財物或拾物不送招領據為己有，情節較重者。 



  

（十二）違反刑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或著作權法，情節較重者，相關行為如下： 

1.於校內使用盜版仿冒商品，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者。 

2.於學校電腦使用未經授權之電腦程式者。 

3.散布電腦病毒或其他干擾或破壞系統機能之程式者。 

4.擅自截取網路傳輸訊息者。 

5.違法下載、拷貝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者。 

（十三）經學校宣導仍違規進入之「危險水域」及「未經公告合格水域」者。 

（十四）違反前條各款或其他不良行為，其情節較重者。 

十二、學生生活行為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記大過： 

（一）試場違規，情節重大者。 

（二）誣蔑師長，態度傲慢者。 

（三）集體械鬥或毆打他人情節重大者。 

（四）恐嚇、勒索同學財物、脅迫或霸凌他人，情節嚴重者。 

（五）參加或涉及不良幫派組織者。 

（六）酗酒或吸食、注射迷幻麻醉品，經查明屬實者。 

（七）攜帶違禁品，足以妨害公共安全者。 

（八）故意毀損公物，情節嚴重者。 

（九）行為不檢，毀損校譽，情節嚴重者。 

（十）違反刑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或著作權法，情節嚴重者，相關行為如下： 

1.販賣盜版商品，違反智慧財產權者。 

2.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將受保護之著作上傳於公開之網站者。 

3.架設網站供公眾違法下載受保護之著作者。 

4.利用電子郵件、線上談話、電子佈告欄（BBS）或類似功能之方法，散布詐欺、猥褻、騷擾、

非法軟體交易或其他非法訊息者。 

5.利用電子郵件、線上談話、電子佈告欄（BBS）或類似功能之方法，公然侮辱、謾罵、惡意

攻訐學校或他人者。 

6.BBS 或其他線上討論區上之文章，經作者明示禁止轉載，而仍然任意轉載者。 

7.利用學校之網路資源從事違法行為者。 

8.以破解、盜用或冒用他人帳號及密碼等方式，未經授權使用網路資源，或無故洩漏他人之帳

號及密碼者。 

9.以任何方式濫用網路資源，包括以電子郵件大量傳送廣告信、連鎖信或無用之信息，或以灌

爆信箱、掠奪資源等方式，影響系統之正常運作者。 

（十一）未依正當程序，重製、散布、洩漏、偽造、變更、破壞學校或他人文件記錄、電腦程式

或磁碟檔案者；具有本項行為而販售圖利者，記兩大過以上。 

（十二）違反前條各款或其他不良行為，其情節較為嚴重者。 

十三、學生生活行為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記大過外，應予特別懲罰： 

（一）在校期間獎懲相抵後滿三大過者。 

（二）參加或涉及不良幫派組織，屢誡不悛者。 

（三）反抗師長情節重大者。 

（四）違反政府法令情節重大者。 

（五）集體械鬥或打傷他人情節重大者。 

（六）竊盜行為情節重大者。 

（七）其他特別不良行為，其情節較為嚴重者。 

十四、學生違反前條各款者，依情節輕重，分別以下列方式處理之： 

（一）留校察看或交由家長帶回管教，每次以五日為限。管教期間，輔導老師及導師應作家庭或

電話訪查，繼續予以適當之輔導。 

（二）家長帶回管教後，如故態復萌又違反校規者，則輔導其改變學習環境。 

（三）在校犯重大刑責者，報請相關主管機關處理備查。 

十五、學生獎懲事件，全校教職員工均有提供參考資料權利與義務，並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嘉勉由有關教師列入紀錄。 



  

（二）小功、小過由校長核定；嘉獎、警告由學務處核定，並通知導師及家長。 

（三）記大功、記大過以上者或獎懲案由、程度不甚明確者，由學務處知會導師簽註意見後，經

獎懲委員會討論決議後，由校長核定公布並以書面（獎懲決定書如附件）通知家長。 

十六、為輔導學生改過遷善，改過及行善銷過實施辦法另定之。 

十七、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提案四附件 

 
 

 



  

 
 

 

 



  

 
 

 

 



  

 
 

 

 



  

 
 

 

 



  

 
 

 

 



  

 
 

 

 



  

 
 

 

 



  

 
 

 

 



  

 
 

 

 



  

提案五附件 

 
 

 



  

 
 

 

 



  

 
 

 

 



  

 
 

 

 



  

 
 

 

 



  

 
 

 

 



  

 
 

 

 



  

 
 

 

 



  

 
 

 

 



  

 
 

 

 



  

 
 

 

 



  

 
 

 

 



  

 
 

 

 



  

 
 

 

 



  

 



  

 


